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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沪建质安〔2022〕185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压实市级集中救治场所项目和

隔离用房项目务工人员撤离安置工作各区

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临港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《关于印发<本市市级集中救治场所项目和

隔离用房项目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和务工人员撤离安置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(沪肺炎防控办〔2022〕364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本市建筑工地阳性感染者转运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(沪

肺炎防控办〔2022〕399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市级方舱医院相关施

工维保管理人员防疫工作的通知》(沪肺炎防控办〔2022〕403

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在沪滞留人员救助服务

工作的通知》（沪肺炎防控办〔2022〕428 号）的要求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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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压实各区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，全面做好市级集中救

治场所项目和隔离用房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防疫应急项目”）务

工人员撤离安置工作，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

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切实履行务工人员撤离安置工作具体

实施的主体责任，严格组织管理，严禁务工人员自行撤离。

在防疫应急项目务工人员撤离时，施工总承包单位要严格按

照“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”和“点对点返回原地进行封闭隔

离”的原则撤离安置务工人员，不符合该原则的，市重大办

不予办理告知函或开具相关证明。对于返回原工地的务工人

员，施工总承包单位要按相关规定，安排返回人员进行封闭

隔离，每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，及时向属地疾控部门和行业

管理部门上报检测结果，严格执行沪建质安〔2022〕184 号文

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“逢阳必转、日报日清”原则第一时间

对核酸阳性人员转运，对于密接人员按照“一人一室”单独

隔离，对于其他人员按照《上海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指

南 1.0 版》执行，同步做好环境消杀，严防疫情在工地现场蔓

延扩散。对于在建设防疫应急项目期间被隔离收治的务工人

员，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做好妥善安排，将其纳入撤离计划，

达到解除隔离条件后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安排其点对点返回

原工地。对于临时从社会招工的零散人员，施工总承包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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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在防疫应急项目所在地安排隔离点进行封闭隔离，严格执

行相关防疫要求，达到解除隔离条件后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托

底解决后续安置问题。

防疫应急项目务工人员撤离返回及按规定进行的防疫措

施等直接相关费用，由建设单位予以保障并纳入建设成本。

二、严格落实防疫应急项目撤离安置属地责任

各区应严格落实属地责任。对已经撤离防疫应急项目施

工现场，现已居住在工地、小区、宾馆等场所的务工人员，

各街镇应将其纳入属地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，并做好核酸检

测、阳性感染者转运和物资保障等工作，确保防疫全覆盖、

无死角。居村委、物业公司、宾馆等均不得设置任何障碍阻

挠，不得将其赶出居住地；对计划撤离返回的务工人员，按

照“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”的原则，由市重大办出具告知函，

以传真形式提前抄告各区政府。撤离返回人员所属施工总承

包单位持市重大办告知函主动与属地街镇联系，由属地街镇

做好人员接收工作。对其中已落实工地、小区、宾馆等居住

场所的，各街镇应将返回务工人员纳入属地防疫网格化管理；

对无法回到原居住地的，由返回地街镇解决人员安置场所，

确保防疫措施覆盖和物资保障。

三、责任追究

对不按照规定组织撤离，以虚假信息取得市重大办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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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或其他相关证明的企业，将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顶格

处罚。

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力造成疫情扩散的，按照沪建质

安〔2022〕184 号文件有关条款处罚。

对已返回原居住场所（工地、小区、宾馆等）务工人员，

拒绝将其纳入属地防疫管理的区、街镇；对计划撤离返回务

工人员，不按要求接收的区、街镇；对返回原居住地确有困

难的务工人员，不解决其安置场所的区、街镇，我委将专报

市委、市政府。

我委将定期向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发送《市级集中救

治场所项目和隔离用房项目各参建单位人员隔离安置地点情

况统计表》，请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对接相关街镇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2 年 4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4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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